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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银泰黄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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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上午9:15一下午

15:00。

（四）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20号院正大中心北塔30层会议室（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钦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2人，代表股份1,239,015,007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44.621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 代表股份1,189,003,07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8204％。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股东14人，代表股份50,011,9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011％。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8,740,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9％；反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241,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5％。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8,740,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9％；反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241,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5％。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8,773,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241,1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5％。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8,773,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241,1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5％。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8,740,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9％；反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241,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8,982,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反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736,8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

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52,988,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736,8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

对3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关联股东王水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385,993,343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等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21,250,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62％；反对17,764,98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004,8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088％；反

对17,764,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9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9,015,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769,8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9,015,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769,8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马秀梅、叶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国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

2024-016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韩城市盘河路黄河矿业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4,706,2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42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李斌出席，总经理张林兴、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芬燕、副总经理段老虎、副总经理孙鹏均出

席，副总经理王艾荣请假未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556,725 99.9880 149,500 0.0120 0 0.0000

同意董事会提交的《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556,725 99.9880 149,500 0.0120 0 0.0000

同意监事会提交的《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556,725 99.9880 149,500 0.0120 0 0.0000

同意公司编制的《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556,725 99.9880 149,500 0.0120 0 0.0000

同意公司编制的《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556,725 99.9880 149,500 0.0120 0 0.0000

同意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2023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425,105 99.9291 162,700 0.0709 0 0.0000

同意公司编制的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报告》。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556,725 99.9880 149,500 0.0120 0 0.0000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

以及内部控制审计等必要的审计业务。

同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4年度基本审计费用为200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160万

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40万元。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45,992,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03,09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474,501 97.3417 149,500 2.6583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9,200 46.3580 149,500 53.642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345,3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83,214,501 99.8206 149,500 0.1794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和2024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报告的议

案》

52,781,301 99.6926 162,700 0.307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议案6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已经剔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票数）。 其中，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股东张林兴持有公司股份25,350,000股。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保平、李光平、张林兴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许春玲、武琳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

2024-037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下午2:00至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上

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满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14,816,1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7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08,101,5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45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714,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3％。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914,52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00,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714,52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1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2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注：1.“比例”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下同。

2.“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下同。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23年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23年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6,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4,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易门农商行申请1500万元项目贷款暨云

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按股比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733,414 99.9865% 82,700 0.0135%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831,820 98.8040% 82,700 1.1960% 0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14,813,114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6,911,520 99.9566% 3,000 0.0434% 0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纳超洪先生作了述职报告；独立董事罗美娟女士、段万春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委托纳超洪先生宣读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24年3月28日的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杨杰群、杨敏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全文见2024年4月19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27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划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8日获悉，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户因诉讼事项，被西华县人民法院划扣执行款322,305.00元，具体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被划扣基本情况

开户人 开户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划扣金额

（元）

账户余额（元）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699965679 322,305.00 70,506.53

二、募集资金被划扣的原因

近日，因公司与河南慧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涛建筑”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西华县人民

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作出（2022）豫1622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

限公司、 西华县豫资棕冶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对慧涛建筑工程款及停窝工损失24,035,853.5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支付慧涛建筑欠付工程价款利息（利息以22,990,484.06元

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2年8月18日计算至工程款支付

完毕止）。一审判决后公司提出上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作出（2023）豫16民终688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于西华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作出（2022）豫1622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慧涛建筑

向西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扣划公司部分募集资金。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1、截止目前，公司已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2024）豫民申3225号】，请求依法撤销周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16民终6885号和西华县人民法院（2022）豫1622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请求裁定对本

案进行再审。 该再审案件于2024年4月18日第一次开庭， 法院尚未裁定。 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再审

前，案件执行不会停止。 后续公司将根据案件最终执行情况，向其他主体进行诉讼追偿。

2、鉴于上述募集资金账户非公司日常经营用主要账户，募集资金被扣划未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该事项不

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关于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

3、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基本完成项目建设，

本次募集资金划扣金额较小，未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影响。

4、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

2024-036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宜昌城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8日收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宜昌城发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资本” ）告知函，城发资本于2024年2月7日至2024年4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748.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现将城发资本增持公司股

份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宜昌城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2号首信财富中心7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2月7日至2024年4月18日

股票简称 三峡旅游 股票代码 002627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748.65 1.01

合 计 748.65 1.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5,084.2994 33.98 25,832.9494 34.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964.4994 32.46 24,713.1494 33.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19.80 1.52 1,119.80 1.5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城

发资本自2024年2月7日起6个月内， 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股份

数量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2%。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城发资本承诺：本次增持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6个月。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宜昌城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36

债券代码：

118019

债券简称：金盘转债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且减

持至

5%

以下且累计权益变动达到

5%

的提示性公告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ForebrightSmart”或“转让方” ）保证

向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40.65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5,670,000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转让导致权益变动后，Forebright� Smart持股比例由6.2332%减少至4.9212%。 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

权益变动比例累计达到5%且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已降至5%以下。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4月17日，转让方Forebright� Smart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Forebright�Smart 26,937,786 6.2332%

注：持股比例按2024年4月17日公司总股本计算。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Forebright� Smart�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非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仅为Forebright� Smart，无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Forebright�Smart 26,937,786 6.2332% 5,670,000 5,670,000 1.3120% 4.9212%

合计 26,937,786 6.2332% 5,670,000 5,670,000 1.3120% 4.9212%

注：以上持股比例按2024年4月17日公司总股本432,167,713股计算。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Forebright� Smart

本次转让后，Forebright� Smart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6.2332%减少至4.9212%。

Forebright� Smart无一致行动人。

1.基本信息

Forebright�Smart基本信

息

名称 Forebright�Smart�Connection�Technology�Limited

住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3720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4月18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Forebright� Smart持有公司46,803,186股，约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0.96%；

本次权益变动后，Forebright� Smart持有公司21,267,786股， 约占公司2024年4月17日总股本的4.9212%，

Forebright� Smart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且持有公司权益比例降至5%以下；

Forebright� Smart于2023年4月27日至2024年4月18日期间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 询价转让方式减持

25,535,4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指截止公司2023年3月10日披露的《持股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之日），Forebright� Smart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6,803,186股，来

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0.96%（按当时公司总股本427,019,740股计

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Forebright� Smart持股比例由10.96%减少至4.9212%（按2024年4月17日公司总股本

432,167,713股计算），Forebright� Smart累计权益变动比例已达到5%。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Forebright�Smart

大宗交易

2023/4/27 至

2023/11/8

人民币普通股 19,865,400 4.6521%

询价转让 2024/4/18 人民币普通股 5,670,000 1.3120%

其他

2023/3/22 至

2024/4/17

人民币普通股 - 0.0751%

合计 - - 25,535,400 6.0392%

注1：变化方式“大宗交易” 减持比例以2023年11月8日限制性股票归属上市前总股本427,020,366股为基

础测算。

注2：变化方式“询价转让”减持比例以2024年4月17日总股本432,167,713股为基础测算。

注3： 变化方式 “其他” 是指因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造成公司总股本增加，

Forebright� Smart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变动前

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变动

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Forebright�Smart

合计持有股份 46,803,186 10.96% 21,267,786 4.9212%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6,803,186 10.96% 21,267,786 4.9212%

注：本次转让前的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427,019,740股为基础测算，本次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

本432,167,713股为基础测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

（月）

1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350,000 0.08%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250,000 0.06% 6

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80,000 0.04% 6

4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00,000 0.02% 6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凌顶揽月六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管理人 120,000 0.03% 6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凌顶星辰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管理人 100,000 0.02% 6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290,000 0.30% 6

8

磐厚蔚然（上海）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磐厚蔚然-磐海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管理人 100,000 0.02% 6

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公司 470,000 0.11% 6

1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2,560,000 0.59% 6

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50,000 0.03% 6

(二)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40.30元/股，为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4年4月12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42.75元/股的94.26%。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

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4年4月12日， 含当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159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47家、证券公司33家、保

险机构20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13家、私募基金44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4年4月15日上午7:00至9:00，组织券商收到有效《认购报

价表》共15份，前述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5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1家受让方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

价转让价格为40.65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567.0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

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

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

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金盘科技

股票代码：688676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姓名：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住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被动稀释及主动减持）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南金盘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公司 指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Forebright�

Smart

指 Forebright�Smart�Connection�Technology�Limited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变化超过（达到）5%,其中于2024年4月18日通过询价

转让方式减持股份5,6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20%。

本报告书 指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Forebright�Smart�Connection�Technology�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董事兼授权代表 叶冠寰

注册资本 港币1元

企业类型 私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5月26日

经营期限 无限

经营范围 投资

通讯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2.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所占比例

1

Smart�Anchor�Holdings�

Limited

港币1元 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叶冠寰

性别 男

职务 董事兼授权代表

国籍 澳大利亞

出生年月 1961年4月

长期居住地 中国香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中国香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有资金安排减持公司股份及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导致的持股比例减少

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Forebright� Smart持有公司股份为46,803,186股，持股比例为10.9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Forebright� Smart于2023年4月27日至2024年4月18日期间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 询价转让方式减持

25,535,4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指截止公司2023年3月10日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暨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之日），Forebright� Smart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6,803,186股，来源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6%（按当时公司总股本427,019,740股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Forebright� Smart持股比例由10.96%减少至4.9212%（按2024年4月17日公司总股本432,

167,713股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股份种

类

减持价格

区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大宗交易

2023/4/27至

2023/11/8

人民币

普通股

27.50-32.2

2

19,865,400 4.6521%

询价转让 2024/4/18

人民币

普通股

40.65 5,670,000 1.3120%

其他

2023/3/22至

2024/4/17

人民币

普通股

- - 0.0751%

合计 25,535,400 6.0392%

注1：变化方式“大宗交易” 减持比例以2023年11月8日限制性股票归属上市前总股本427,020,366股为基

础测算。

注2：变化方式“询价转让”减持比例以2024年4月17日总股本432,167,713股为基础测算。

注3： 变化方式 “其他” 是指因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造成公司总股本增加，

Forebright� Smart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Forebright�

Smart

合计持有股份 46,803,186 10.96% 21,267,786 4.92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803,186 10.96% 21,267,786 4.9212%

注:本次转让前的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427,019,740股为基础测算,本次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

本432,167,713股为基础测算。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存在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具体减持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

类

变动股数

（股）

变动比例

Forebright�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大宗交易

2023/11/2~2023/11

/8

人民币

普通股

5,020,000 1.1756%

合计 - 5,020,000 1.1756%

注：变动比例以2023年11月8日限制性股票归属上市前总股本427,020,366股为基础测算。

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除上述披露的股份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金盘科技股

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

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68-39号

股票简称 金盘科技 股票代码 68867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20�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发行完成后)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发行完成后)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询价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6,803,186股

持股比例：10.9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1,267,786股

持股比例：4.9212%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2023/4/27-2024/4/18

方式：大宗交易及询价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